附件1：
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切实保障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孤残学生勤奋学习，奋发向上，促进孤残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结合内蒙古医科大学实际情况，特制定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管理办法。
第2条  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每年评选一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二章  资助对象与资助标准
第3条  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资助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孤残学生。
第4条   资助名额依据每年我校孤残学生具体人数确定。
第五条  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学年2000元。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六条  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的申请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五）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数据库学生；
（六）持有当地村、乡、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有效特困证明、卡或低保证的农村特困群众和城市低保户子女；
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可列为孤残特困资助对象：
（七）丧失父母，无任何经济来源；
（八）父母一方已故或单亲家庭，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九）学生本人残疾，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第七条  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本学年助学金： 

（一）上年度违反校规校纪、受纪律处分的学生； 

（二）留校察看期间的学生； 

（三）休学期间的学生；      

（四）学习态度不端正、无进取心的学生；      

（五）生活中铺张浪费，购买不必要的奢侈品，存在不良嗜好、不良习惯的学生；
（六）原则上评选年度内各项资助累计不超过6000元;

第四章   申请与评审
第八条  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按学年发放。
第九条  各学院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情况，在规定时间段内受理学生申请，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学生提交申请的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学院对通过初审的学生进行内部公示，无异议后上报至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处对上报材料进行复审；学校将对审核通过的学生进行内部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第十条  如发现不正确使用助学金的学生，学校有权取消该生本年的助学金，或取消下一学年的参评资格。
        

第五章  助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一条  加强管理，认真做好内蒙古医科大学孤残特困学生专项助学金的评审和发放工作，确保助学金真正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孤残学生。助学金由内蒙古医科大学助学基金拨付。对于助学金评选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的学院，学校将对有关责任人进行查处。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